	
	附件九9-1


	  （全　銜）

國有財產增減表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第　　號第　　頁共　　頁　 

	表格尺寸（A4）或（A3）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單位
	單價
	本期增加
	使用

年限
	取得日期
	本期減少
	核定機關名稱及文號
	備註

	
	
	
	
	
	數量
	金額
	
	
	數量
	金額
	原因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1.本表為表示一機關在一定期間財產增減之動態報告，財產管理單位於每月終了根據財產明細分類帳編製之。

2.本表增加部分列前，減少部分列後。財產價值以新臺幣元計算，不滿一元者，四捨五入。

3.本表分類編號，依照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之編號填列。

4.「數量」欄部分，土地、辦公房屋及宿舍填寫面積。
附件九9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全　銜）

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（中央機關使用）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製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表格尺寸（A4）或（A3）
	分類項目
	單位
	上期結存
	本期增加
	本期減少
	本期折舊
	本期結存

	
	
	
	數量
	價值
	數量
	價值
	數量
	價值
	
	數量
	價值

	
	土地
	筆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公頃
	
	
	
	
	
	
	
	
	

	
	土地改良物
	個
	
	
	
	
	
	
	
	
	

	
	房屋建築及設備
	辦公房屋
	棟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平方公尺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宿舍
	棟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平方公尺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個
	
	
	
	
	
	
	
	
	

	
	機械及設備
	件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交通及運輸設備
	船
	艘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飛機
	架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汽(機)車
	輛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件
	
	
	
	
	
	
	
	
	

	
	雜項設備
	圖書
	冊(套)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件
	
	
	
	
	
	
	
	
	

	
	有價證券
	股
	
	
	
	
	
	
	
	
	

	
	權利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總值
	
	
	
	
	
	
	
	
	
	


製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覆核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財產管理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　　　

聯絡電話：

說明：1.財產價值以新臺幣元計算，不滿一元者，四捨五入。

2.土地詳計筆數、面積，其面積以公頃為單位，計列至小數點下六位止。

3.房屋詳計棟數、面積，其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，計列至小數點下二位止。

4.「本期折舊」欄部分，填寫本期折舊或攤銷數。
	
	附件九9-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全　銜）

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（地方政府使用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日止       製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格尺寸（A4）或（A3）
	分類項目
	單位
	上期結存
	本期增加
	本期減少
	本期結存

	
	
	
	數量
	價　值
	數量
	價　值
	數量
	價　值
	數量
	價　值

	
	土    地
	公務用
	筆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公頃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公共用
	筆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公頃
	
	
	
	
	
	
	
	

	
	土地改良物
	公務用
	個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公共用
	個
	
	
	
	
	
	
	
	

	
	房屋建築

及設備
	公務用
	辦公房屋
	棟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平方公尺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宿舍
	棟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平方公尺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其他
	個
	
	
	
	
	
	
	
	

	
	
	公共用
	辦公房屋
	棟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平方公尺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其他
	個
	
	
	
	
	
	
	
	

	
	總值
	
	
	
	
	
	
	
	
	

	
	製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覆核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財產管理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　　　

聯絡電話：

說明：1.財產價值以新臺幣元計算，不滿一元者，四捨五入。

       2.土地詳計筆數、面積，其面積以公頃為單位，計列至小數點下六位止。

       3. 房屋詳計棟數、面積，其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，計列至小數點下二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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